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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大專校院對聽覺障礙需求身心陣礙學生教學、輔導

？午 及支持服務參考事項」 l份，請查照 。

說明：請各校依聽覺障礙需求之身心障礙學生實際學習情形，建

立教學、輔導及支持服務等健全支持體系，保障其學習及

發展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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